
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回复深交所关注函的独立意见 

 

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（下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9 年 7 月 19 日收

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的《关于对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

的关注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19〕第 92 号）（以下简称《关注函》），

深交所要求 对公司

关联交易 。

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立场判断，对《关注函》所

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经核查，甘蔗服务公司

目前公司已无自营基地， 公司

公司控股股东广西农村投

资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如果其及其控股子公司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必

须产生同业竞争，广西农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在符合资产注入条件

时择机将产生同业竞争的业务或资产注入公司，或者通过剥离、处置

或委托管理等方式消除同业竞争。

 

2019 年开始，公司已将大部分流转的甘蔗

基地委托给相关的专业大户或合作社进行甘蔗种植，甘蔗服务公司愿

意承租公司甘蔗基地进行甘蔗种植并进行专业的甘蔗生产种植及收

割管理，符合当前糖料种植收割管理专业化的趋势，使公司能够获取

更大的收益。 甘蔗服务公司承租的约 9624

亩甘蔗基地的



 

三、根据

 

 

 

 

 

 

独立董事：  

 
 
 

许春明             陈永利              孙卫东 

 

 

 

 

 

 

2019 年 7 月 23 日 


